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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2018 年 01 月 18 日

碼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朝馬二街 8 號

以下測試樣品係由客戶所提供及確認：

產品名稱： Hansol 感熱紙

產品型號： Hansol TC HR 65

生產或供應廠商名稱： Hansol Paper Co.,Ltd.

我們依照客戶要求，根據客戶送交之樣品進行測試結果如下：

測試要求： 1. 耐可塑劑性試驗

2. 耐光性試驗

3. 耐濕性試驗

4. 抗熱性試驗

5. 耐水性試驗

6. 耐油性試驗

7. 防沾黏試驗

8. 耐酒精試驗

9. 雙酚 A 檢驗

測試方法和結果： ---詳附頁---

收樣日期： 2017 年 06 月 21 日

測試日期： 2017 年 06 月 21 日 ~ 2017 年 06 月 29 日

Signed for and on behalf of
SGS Taiwan Ltd.

蘇國銓
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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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方法和結果：

1. 耐可塑劑性試驗：

(a) 以 PVC 材質接觸紙本電子發票正、反面後，加上 1 公斤的重量壓平，連續 15 小時。

(b) 取出後以條碼掃瞄器判讀，於電腦上顯示其結果。

(c) 經過上述測試後，檢查字跡及條碼有無明顯變化，且條碼必須可以讀取。

樣品名稱 結果

Hansol 感熱紙 試驗後，字跡及條碼可辨識，條碼可掃描讀取。

2. 耐光性試驗：

(a) 依照 CNS 3846 連續照光，持續 8 小時。

(b) 取出後以條碼掃瞄器判讀，於電腦上顯示其結果。

(c) 經過上述測試後，檢查字跡及條碼有無明顯變化，且條碼必須可以讀取。

樣品名稱 結果

Hansol 感熱紙 試驗後，字跡及條碼可辨識，條碼可掃描讀取。

3. 耐濕性試驗：

(a) 將樣品捲平放入攝氏 40℃ 及 90%RH 濕度的恆溫恆溼機內，保持 24 小時。

(b) 取出後以條碼掃瞄器判讀，於電腦上顯示其結果。

(c) 經過上述測試後，檢查字跡及條碼有無明顯變化，且條碼必須可以讀取。

樣品名稱 結果

Hansol 感熱紙 試驗後，字跡及條碼可辨識，條碼可掃描讀取。

4. 抗熱性試驗：

(a) 將烘箱溫度設定為攝氏 70℃，待溫度穩定後，將樣品平放入並且懸掛於烘箱內，

保持 24 小時。

(b) 取出後置於室溫冷卻以條碼掃瞄器判讀，於電腦上顯示其結果。

(c) 經過上述測試後，檢查字跡及條碼有無明顯變化，且條碼必須可以讀取。

樣品名稱 結果

Hansol 感熱紙 試驗後，字跡及條碼可辨識，條碼可掃描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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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方法和結果：

5. 耐水性試驗：

(a) 將樣品捲平放入攝氏 20℃、pH 值 5.5 的純水內，保持 24 小時。

(b) 取出後擦拭多餘水分以條碼掃瞄器判讀，於電腦上顯示其結果。

(c) 經過上述測試後，檢查字跡及條碼有無明顯變化，且條碼必須可以讀取。

樣品名稱 結果

Hansol 感熱紙 試驗後，字跡及條碼可辨識，條碼可掃描讀取。

6. 耐油性試驗：

(a) 用一般食用沙拉油 1 毫升，均勻塗抹 1 分鐘後拭去。

(b) 靜置 24 小時後，以條碼掃瞄器判讀，需於電腦上顯示其結果。

(c) 經過上述測試後，檢查字跡及條碼有無明顯變化，且條碼必須可以讀取。

樣品名稱 結果

Hansol 感熱紙 試驗後，字跡及條碼可辨識，條碼可掃描讀取。

7. 防沾黏試驗：

(a) 將樣品正面滴上 2 毫升之常溫水(23±2)℃使其濕潤，1 分鐘後拭去，並將樣品正面向內對折

靜置 24 小時。

(b) 試驗結束後，攤開樣品檢查字跡及條碼有無明顯變化，並以條碼掃瞄器執行判讀，其條碼

必須可以讀取，並於電腦上顯示其結果。

樣品名稱 結果

Hansol 感熱紙 試驗後，字跡及條碼可辨識，條碼可掃描讀取。

8. 耐酒精試驗：

(a) 用 75%之酒精噴灑於條碼上後拭淨。

(b) 經過上述測試後，檢查字跡及條碼有無明顯變化，且條碼必須可以讀取。

樣品名稱 結果

Hansol 感熱紙 試驗後，字跡及條碼可辨識，條碼可掃描讀取。

備註： 條碼掃描器 廠牌/型號 MINDEO / MD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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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方法和結果：

9. 雙酚 A (參考 CNS 15447 第 9.7 節 感熱紙雙酚-A 含量試驗方法)：

測試項目 CAS NO. 測試方法 測試結果
定量極限/

偵測極限
單位

雙酚-A 000080-05-7
本測試參考 CNS 15447 方法，以高效液相

層析儀/螢光偵測器(HPLC/FLD)檢測.
N.D. 20.0

ppm

(mg/kg)

備註:

1. 本報告不得分離，分離使用無效。

2.
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定量極限」表示；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

「偵測極限」表示。

3. 低於定量極限之測定值以 "N.D."表示；低於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 陰性 " 表示。

– 照片–

照片 A：樣品外觀

---以下空白---


